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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详情

（必收藏）补贴500万！申请境外高端
人才紧缺人才个税补贴名词解析

深圳开始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2020年纳税年度个人所得税财政补贴申报，本次申请对象分别为境外

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。高端人才由政府认定，紧缺人才由用人单位自主认定。符合条件的各类高端人才

和紧缺人才可按照指引申请个税补贴，高补贴标准为500万元。

资格条件(符合其一)

1. 国家、省、市重大人才工程入选者。

2. 国家、省、市认定的境外高层次人才。

3. 持有广东省“人才优粤卡”的人才。

4. 持有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(A类、B类)或外国高端人才确认函的人才。

5. 、省级或市级重大创新平台的科研团队成员和中层以上管理人员。

6. 高等院校、科研机构、医院、公共卫生机构中的科研技术团队成员、中层以上管理人员或承担市级以



上在研重大纵向课题的团队成员，市级以上重点学科、重点专科等带头人，以及医疗卫生技术骨干人才

。

7. 总部企业、世界五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和高新技术企业、大型骨干企业、上市企业以及“专精特新”企

业的中层以上管理人员、科研团队成员、技术技能骨干和青年人才。

8. 在深圳市重点发展产业、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中层以上管理人员、科研团队成员、技术技能骨干和青

年人才。

全解析

（一）“重大创新平台”：指深圳市发展改革、科技创新、工业和信息化等部门认定的重点实验室、工

程实验室、工程中心、企业技术中心等平台。

（二）“高等院校”：指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》规定，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审批、备案

设立的高等学校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。

（三）“科研机构”：指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》规定，由国家、省、市机构编制部门

批准的利用财政性资金设立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，及依据《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审查与管理

暂行办法》由民政部门登记的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。

（四）“医院”：指依据《深圳市医疗机构执业登记办法（试行）》的规定，由深圳市卫生行政主管部

门登记取得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机构。

（五）“公共卫生机构”：指深圳市、各区卫生行政部门所属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共卫生机构。

（六）“重大纵向课题”：指国家各部委、广东省和深圳市各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下达的，属重点、重大

、国际合作的项目课题。

（七）“总部企业”：指依据《深圳市鼓励总部企业高质量发展实施办法》的规定，由深圳市总部经济

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确认的总部企业。

（八）“世界五企业及其分支机构”：指2020年度《财富》世界500强排行榜内的企业及其在深圳市注册

登记的一级分支机构。

（九）“高新技术企业”：指依据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由深圳市科技、财政、税务

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，及依据《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由深圳

市科技、财政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，且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在2020年纳税年度内有效

。

（十）“大型骨干企业”：指深圳市年主营业务收入100亿元以上，并经广东省认定的重点支持大型骨干

企业名单中的企业。



（十一）“上市企业”：指在世界各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公司总部。

（十二）“‘专精特新’企业”：指国家、广东省、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部门认定的专精特新“小巨人

”或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。

（十三）“重点发展产业、重点领域”：

指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企业机构：

1. 近3年内获得深圳市科技研发资金、工业和信息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、发展改革专项资金支持，不存在

项目验收不合格或逾期未验收情况的项目建设单位。

2. 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总部和一级分支机构，以及经深圳市政府批准可参照金融机

构总部或一级分支机构待遇享受相关政策的机构，具体以深圳市金融行政主管部门确认的机构名单为准

。

3. 深圳市重点物流企业，具体指依据《深圳市重点物流企业认定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由深圳市交通运输

行政主管部门公布的2020年纳税年度内有效的深圳市重点物流企业名单内的企业。

4. 深圳市工业企业，具体指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、统计部门公布的2020年纳税年度内有效的深圳市工业

企业名单内的企业。

5. 获批准组建国家、广东省、深圳市制造业创新中心的依托企业，具体以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部门确认

的2020年纳税年度企业名单为准。

6. 深圳市文化创意产业企业，具体指深圳市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公布的2020年纳税年度内有效的深圳市文

化企业名单内的企业。

7. 纳税前20强的创业投资企业和管理规模前5强的创业投资母基金，具体以深圳市金融行政主管部门确认

的2020年纳税年度机构名单为准。

8. 深圳市优势传统产业企业，指我市重点支持发展的优势传统产业企业，具体以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部

门提供的推荐企业名单为准。

9. 现代服务业企业，指我市重点支持发展的现代服务业企业，具体以深圳市发展改革、工业和信息化、

商务、地方金融监管等行业（产业）主管部门，前海合作区、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提供的推荐企业

名单为准。

（十四）“取得国外长期居留权的回国留学人员”:指在国（境）外正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学习、学术

访问或从事博士后科研工作不少于12个月，且取得国外长期（5年及以上）或居留权、未自愿加入或取得



外国国籍的回国工作的中国公民。

（十五）“海外华侨”:指已取得住在国长期（5年及以上）或居留权，并曾在住在国连续居留满两年，

两年内累计居留不少于18个月，或尚未取得住在国长期或居留权，但已取得住在国连续5年以上（含5年

）合法居留资格，5年内在住在国累计居留不少于30个月的中国公民。出国留学（包括公派和自费）在外

学习期间，或因公务出国（包括外派劳务人员）在外工作期间，均不视为华侨。

（十六）“个人劳务”：是指以独立的个人身份合法从事科学、文学、艺术、教育或教学活动，或以医

师、律师、工程师、建筑师和会计师等身份提供专业性劳动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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